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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和单位管理规定

１． 目的和依据

为规范从事飞行程序设计工作的人员和单位管理并为局方监

察提供指南，根据《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》

制定本规定。

２． 适用范围

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从事民用机场（含军

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）的飞行程序设计或相关航行服务研究活

动的飞行程序设计人员、飞行程序设计单位和机场管理机构。

３． 参考文件

国际民 航 组 织 文 件 《 空 中 航 行 服 务 程 序 － 航 空 器 运 行 》

（Ｄｏｃ８１６８）

国际民航组织文件《飞行程序设计质量保证手册》（Ｄｏｃ９９０６）

４． 名词定义

飞行程序设计人员：在飞行程序设计单位、机场管理机构或机

场业主（以下统称为机场管理机构）从事飞行程序设计或相关航

行服务研究工作的人员。

飞行程序设计单位：受地方政府、企事业单位（例如：空管单

位、航空公司、机场管理机构等）等委托，从事飞行程序设计或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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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航行服务研究工作的单位。

飞行程序设计见习：指为获得飞行程序设计能力，参与飞行程

序设计或航行服务研究活动相关的工作。

５． 人员管理

５．１ 基本条件

飞行程序设计人员从事设计工作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１）教育部认可的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
（２）能够正确听、说、读、写并且理解汉语。

（３）完成了本规定第 ５．２ 条的培训要求。

（４）完成了本规定第 ５．３ 条的见习要求。

５．２ 培训要求

完成民航局要求的培训并通过相应的考核。

５．３ 见习要求

（１）见习单位应为见习人员建立真实、准确的见习档案并填

写见习经历记录本，见习结束后出具见习意见。

（２）拟从事飞行程序设计工作的人员，应当在局方备案并有

独立设计经验的飞行程序设计人员指导下见习至少 １ 年。

（３）见习人员应参与到飞行程序设计的具体项目中，完成飞

行程序设计项目包含的主要工作，例如：飞行程序方案设计、保护

区绘制、障碍物评估、飞行程序设计报告编写等工作，以保证见习

人员的见习工作质量要求。

（４）见习期不包括飞行程序基础培训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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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４ 飞行程序设计人员义务

（１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能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。

（２）遵守飞行程序设计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

技术性文件要求。

（３）向局方备案并保证备案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（４）参加飞行程序设计基础培训和定期培训，并通过相应考核。

（５）保证飞行程序设计质量，并在其负责的设计报告上签字，

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６）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、单位和个人的秘密。

（７）不得同时在 ２ 个及以上飞行程序设计单位从事业务工

作。

（８）不得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行业务工作。

６． 单位管理

６．１ 人员要求

（１）飞行程序设计单位

完成局方要求的培训并通过考核的人员不少于 ３ 人。

（２）机场管理机构

自行完成飞行程序设计的机场管理机构，应具备与其工作相

适应的人员，这些人员应完成局方要求的培训并通过相应考核。

机场管理机构若承担其他机场的飞行程序设计，则视同为飞

行程序设计单位。

６．２ 设施设备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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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行程序设计单位至少应当具备以下设施设备：

（１）固定办公场所，至少包括设计室、资料存放空间（存放不

同比例的地形图、设计报告存档与索引、设计人员资料、民航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、航图、设计单位工作制度和手册等）。

（２）办公设备，至少包括计算机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、办

公桌椅等。

（３）飞行程序设计相关软件。

（４）飞行程序设计相关资料，至少包括 ＮＡＩＰ 资料、地形图等。

６．３ 技术档案要求

飞行程序设计单位或机场管理机构应为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建

立并管理个人技术档案。 技术档案内容至少包括个人基本信息、

培训记录、工作经历、设计成果等。

６．４ 质量保证要求

（１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。

（２）具备明确的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和岗位授权。

（３）具备必要的技术、质量、档案等管理制度。

（４）具备对本单位程序设计人员的培训制度。

（５）具备飞行程序设计等报告检查和存档制度，并确保有效

执行。

（６）具备对飞行程序设计资料的保密制度。

７． 备案管理

７．１ 备案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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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飞行程序设计单位或自行完成飞行程序设计的机场管理

机构应当向局方备案。

（２）飞行程序设计单位或自行完成飞行程序设计的机场管理

机构的备案信息变更，应当及时向局方报送相关更新信息。

（３）飞行程序设计单位和人员应确保其备案信息真实可靠。

若飞行程序设计单位或人员相关备案信息与实际不符合，经核实

存在故意弄虚作假行为，自确认之日起 ３ 年内局方不再对其备案

并将其列入备案异常名录。

７．２ 备案内容

（１）单位备案信息至少包括：单位名称、成立时间、单位地址、

法人代表、符合条件的设计人员数量、参与项目等。

（２）人员备案信息至少包括：人员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联系

电话、毕业院校和专业、所在单位、从业时间、参与项目、参加培训

等。

（３）飞行程序设计质量保证管理手册。

７．３ 备案流程

备案单位向地区管理局提交单位和人员备案相关材料，地区

管理局审核后报民航局，民航局在官方网站公布相关备案信息。

８． 监督检查

地区管理局对飞行程序设计单位的备案情况、飞行程序设计

人员的培训、资质和记录保存实施监督检查。

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和单位应配合并接受局方及相关单位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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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。

９． 生效日期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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